
海南省临高金牌港开发区港口及配套工程项目（疏港快速路）前

期工作-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海南省临高金牌港开发区港口及配套工程项目（疏港快速路）

前期工作

2、项目地点：海南省临高县金牌港开发区

3、预算金额：437.42万元

4、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二、项目背景

金牌港位于海南省西部临高县境内，是临高县金牌港开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距海口市 65km，西距洋浦经济开发区 70km，南距西线高速公路 10km，距临高

县城 14km，具有地势平坦、深水近岸、临港土地资源丰富等优势，是全省除洋

浦港外，建港条件优越的港址。

2022 年 9 月《金牌港总体规划（2020-2035 年）》（以下简称《总规》）获得

批复。《总规》提出金牌港是服务临港及临高区域产业发展，融入海南自贸港建

设、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重要依托，是服务海南与内地物资运输往来，促进海南

经济发展的海峡货运通道的重要补充，是海南省港口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港

口口岸。金牌港将发展成为以承担腹地所需原材料和产成品运输为主，以海峡滚

装运输为重要补充，兼顾海工装备制造和船舶维修保养，预留国防战备和游船、

游艇停泊功能的海南省一般港口。

规划的金牌港将形成由东、西两个作业区组成的“一港两区”发展格局。其

中，金牌港东作业区深水近岸，土地及岸线资源充沛，具备港产联动优势，是金

牌港核心作业区，以重点发展件杂、散杂货运输功能为主，积极拓展海工装备和

船舶维保功能，预留粮油运输功能。金牌港东作业区规划建设 7 个 2～7万吨级

的泊位和港池、航道、锚地、防波堤及疏港快速路等工程。



海南省临高金牌港开发区港口及配套工程项目包含两大部分：港口部分和疏

港快速路部分，拟整体立项、分期实施，其中港口工程部分新建 7个 2～7万吨

级泊位，新建泊位岸线总长度 1528 米，年设计吞吐量 1500 万吨；疏港快速路部

分新建疏港快速路长约 10.9 公里，起点位于金牌港开发区北侧，终点接 G98 环

岛高速。

根据道路项目报批报建需要，需启动疏港快速路工程第二批前期工作，即用

地规划局部调整、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基本农田补划调整、交通安全评价、使用

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编制、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等九项前期工作。

因二期工程、三期工程实施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如国家相关政策调整、行政

审批许可的要求发生变化，或者项目建设需求、建设方案调整较大等客观原因造

成上述部分前期工作工作量明显增加（或者需要重新开展），有关工作补偿由甲

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若因项目实际调整或应有关部门要求增加某专题工作，则

应按国家相关规定计算乘以(1-建设要素专题工作下浮率) 后的金额予以增加，

并以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予以明确。

三、工作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用地规划局部调整

根据《海南省省和市县总体规划实施管理办法》（琼府〔2022〕8号）等要

求，完成项目用地规划调整成果，配合主管部门上报县政府审批并取得批复文件。

2、耕作层剥离再利用

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推进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利用工作

的实施意见》（琼自然资规〔2021〕2号）等要求，完成项目耕作层剥离再利用

报告，报主管部门审批，协助建设单位取得主管部门批复文件。

3、基本农田补划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条例要求，开展基础

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调研和深度分析，按照相关政策要求，编制项目永久基本农

田补划方案，报主管部门审批，协助建设单位取得主管部门批复文件。

4、交通安全评价



根据《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规范》

（JTG B05-2015）等要求，按一定的评价程序，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疏港

快速路交通安全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与评价，完成交通安全评价报告，报告获

得专家评审通过并出具评审意见。

5、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条例及技术规范，完成项

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报主管部门审批，协助建设单位办理使用林地申请，取

得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

6、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编制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报主管部门审批，协助建设单位取得主管部门批复文件。

7、防洪评价报告编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条例及技术规范，完成项

目防洪评价报告，报主管部门审批，协助建设单位取得主管部门批复文件。

8、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按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 40112-2021）等要求，完成项目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报告获得专家评审通过并出具评审意见。

9、地震安全性评价

按照《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GB 17741-2005）等要求，完成地震安全

性评价报告，报告获得专家评审通过并出具评审意见。

四、其他要求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 120个日历天内完成本合同委托工作的全部内容

并达到项目用地、水保等专题通过审批或审查的要求。

2、成果要求：《海南省临高金牌港开发区港口及配套工程项目前期工作项目

-用地规划调整成果》、《海南省临高金牌港开发区港口及配套工程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耕作层剥离再利用报告》、《海南省临高金牌港开发区港口及配套工程项目

前期工作项目-基本农田补划调整》、《海南省临高金牌港开发区港口及配套工程

项目前期工作项目-交通安全评价》、《海南省临高金牌港开发区港口及配套工程



项目前期工作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海南省临高金牌港开发区港口及配

套工程项目前期工作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海南省临高金牌港开发区港口

及配套工程项目前期工作项目-防洪评价报告》、《海南省临高金牌港开发区港口

及配套工程项目前期工作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海南省临高金牌港

开发区港口及配套工程项目前期工作项目-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成果应满足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文件材料、审批（备案）或专家审查的要求。

3、验收要求：由采购人组织，中标人配合，根据对本项目采购需求响应情

况进行验收。

4、付款进度：

本项目报酬由采购人分 4期支付给中标人。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1）本合同签订后 7日内，采购人应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费用的 30%；

（2）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交水土保持方案编制、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地震安

全性评价的成果并通过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或专家评审会审查后 7日内，采购

人应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费用的 30%；

（3）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交交通安全评价、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的成果

并通过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或专家评审会审查后 7日内，采购人应向中标人支

付合同总费用的 20%；

（4）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交用地规划局部调整、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基本农

田补划调整、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成果并通过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或专家评

审会审查后 7日内，采购人应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费用的 20%；

（5）中标人每次收款前应提供等额正式发票。

5、中标人责任：

（1）中标人应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所项目承担的委托任务。

（2）中标人的工作成果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的相关规定、规范要求，对采购

人及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中标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修改、补充与完善。

（3）乙方在与甲方签订合同后，可将专题工作委托给有资质的企事业单位承

担。

（4）中标人应按采购人要求出席与项目有关的会议及相关活动。

（5）合同生效后，中标人提出终止或解除合同的，中标人向采购人承担合



同总费用 20%的违约责任，如造成采购人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6）中标人所编制的最终成果由于技术原因如没有通过相关部门审批，需

按相关部门或专家意见进行修改，直至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批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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